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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貪汙收賄日子好，丟官牢裡吃到飽。 

二、 洗錢防治宣導─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： 

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 

1.洗錢防制法 106 年 6 月 28 日施行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，均可能構成

洗錢罪，可處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2.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，多一份關心，多一些瞭解，健

全臺灣金融環境，保護你我財產安全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3.出入境攜帶新台幣 10 萬元、人民幣 2 萬元、等值 1 萬美元之外幣、有價證

券、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，要誠實申報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4.自 106 年 6 月 28 日起，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、代書、房仲、律師、會計

師、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，也要進行客戶審查、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

易紀錄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(資料來源:內政部政風處) 

三、 廉政宣導─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： 

一、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，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加以「關

照」而送「紅包」，依其行為時點，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，論究其責： 

  1.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前者，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「不違背

職務行賄罪」尚未正式生效，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精神，自不會成立

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。 

  2.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後者，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「不違背

職務行賄罪」已正式施行生效，如符合下列要件，即有觸法之虞： 

   （1）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

正利益：以本例而言，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順利進行，希

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「關照」，而表示要給「紅包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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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「紅包」，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「不違背

職務行賄罪」之構成要件。 

   （2）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：假若火葬場公務員濫用職權，而強

行索賄，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或交付「紅包」的話，則

因其乏行賄的故意，故不會構成犯罪。因此，民眾只要守法，則毋須擔

心觸犯相關法令。 

二、此外，民眾如不慎違反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之規定，只要勇於自首或

在偵審中自白，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。因此，本處室呼籲民

眾於洽辦公務時，依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申請即可，「不必送」也「不能

送」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給公務員，以免反而誤觸法網，得不償失。 

(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) 

四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維護資訊機密的小撇步： 

１、個人電腦應設定密碼保護，並設置螢幕保護畫面，且定期變更密碼，以

防範暫離電腦時遭人窺探畫面內容。 

２、透過公司內部網路做檔案資源分享時，應謹慎審核資訊內容是否涉及公

務機密，並應加設密碼管制。 

３、電腦各種使用密碼，切勿將之另紙書寫或黏貼於電腦上：並避免利用各

種作業系統內建「自動記憶密碼」功能，否則即喪失密碼保護之機制。 

４、在無法確定網站的保密安全下，勿任意上網登錄個人重要應秘密資料，

以免資料遭截取移作他用。 

(資料來源: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) 

五、 機關安全維護─基本概念： 

機關安全之防護為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其

規劃與實施，由各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政風單位辦理。合署辦公之機關得

聯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。主管人員應隨時督導考核，隨時檢討改進。 

機關安全維護的目的在於維護機關正常運作，防範生命、財產的損失，

消弭禍亂於無形。 

機關安全是全體員工的責任，需要大家共同的關注、支持和投入，建立

與機關是「生命共同體」的認識。機關安全是「未雨綢繆」、「防患未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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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，要有「居安思危」的警覺。對安全的追求，永遠沒有止境，永遠不

能懈怠。 

熟悉機關地理環境、行走動線，對一切人、事、物，衡量時間、地點等因素，

發生意外事件，請迅速通知警察及政風室處理。發現有違常規常態者，也應

即嚴密查察，切實瞭解，及時通報警方及政風室處理。 

另外，也應確實遵守機關的一般安全規定，如不違規用電及使用不合規

格之機件材料，不私自接用電源，不設置任何爐灶及煤氣設備。妥選適當處

所，保管化學及易燃物品。 

對機關印信、重要文書、物品、公款等，選擇安全處所或保險箱庫貯存。

各辦公處所注意門禁管制，人員依規定配戴識別證。上班時間內辦公室隨時

都要留置適當人員；下班後，最後離開之員工，應將關閉電器、門窗鎖閉。

全體員工均應共同維護機關安全。 

(資料來源:政風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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